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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2026年部分中央

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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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6年部分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的通知》（粤财建〔2025〕85号，见附件），现提前转下达你局2026年部分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预算123,535.00万元，其中：住房保障54,620.00万元，城中村改造57,388.00万元，中央城镇老旧小区改造10,762.00万元、城市危旧房765万元。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该项资金待2026年预算年度开始后，按规定程序拨付使用。在具体使用时，按用途分别填列2026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2210108老旧小区改造”“2210111配租型住房保障”“2210113城中村改造”等科目。

二、该项资金用于我市城中村改造、住房保障和老旧小区改造等工作，并接受财政部广东监管局监管。请你局结合我市2026年保障性安居工程目标任务、项目资金需求以及支出进度情况，按照《广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广州市市对区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2019年修订）〉的通知》（穗财预〔2019〕153号）有关上级转移支付资金应在收到省下达资金的30日内转下达的时间要求，将资金分配到具体项目和使用单位并报我局以便及时下达资金。
三、请你局加强财政资金绩效管理，对照本次下达的项目绩效目标，加强绩效目标监控，确保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预算执行完成后，对照确定的绩效目标开展绩效自评，形成相应的自评结果。

四、2026年，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列入转移支付预算执行常态化监督范围，各部门要在数字财政系统及时接收预算指标，并保持“追踪”标识不变，依托数字财政系统转移支付监督模块，加强日常监管，提高转移支付资金管理使用的规范性和有效性。  

附件：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6年部分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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